	项目编码
	3704000101401

	项目名称
	社会团体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和章程核准

	审批类别
	行政许可

	子    项
	无

	审批部门
	枣庄市民政局
	其他共同审批部门
	无

	审批对象
	公民、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

	设定依据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国务院令第250号，2016年1月13日国务院第119次常务会议修订）第三条：“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社会团体应当具备法人条件……”。第七条：“全国性的社会团体，由国务院的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登记管理；地方性的社会团体，由所在地人民政府的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登记管理；跨行政区域的社会团体，由所跨行政区域的共同上一级人民政府的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登记管理。”第十六条：“登记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完成筹备工作的社会团体的登记申请书及有关文件之日起30日内完成审查工作。对没有本条例第十三条所列情形，且筹备工作符合要求、章程内容完备的社会团体，准予登记，发给《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第二十条：“社会团体的登记事项、备案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变更备案（以下统称变更登记）。社会团体修改章程，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第二十一条：“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注销备案(以下统称注销登记)……”。


	备    注
	


	项目编码
	3704000101402

	项目名称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和章程核准

	审批类别
	行政许可

	子    项
	无

	审批部门
	枣庄市民政局
	其他共同审批部门
	无

	审批对象
	公民、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

	设定依据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年10月国务院令第251号）第三条：“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登记。”第五条：“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以下简称登记管理机关）……”。第十一条：“登记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成立登记申请的全部有效文件之日起60日内作出准予登记或者不予登记的决定……”。第十五条：“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修改章程，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第十六条：“民办非企业单位自行解散的，分立、合并的，或者由于其他原因需要注销登记的，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备    注
	


	项目编码
	3704000101403

	项目名称
	假肢和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配企业资格认定

	审批类别
	行政许可

	子    项
	无

	审批部门
	枣庄市民政局
	其他共同审批部门
	无

	审批对象
	企业

	设定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月国务院令第412号）第六十七项：“假肢和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配企业资格认定”实施机关为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2014年第二批取消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和承接国务院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通知》（2014年10月鲁政字〔2014〕189号）：“假肢和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备企业资格认定”下放至设区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


	备    注
	


	项目编码
	3704000101405

	项目名称
	建设公墓审核

	审批类别
	行政许可

	子    项
	无

	审批部门
	枣庄市民政局
	其他共同审批部门
	无

	审批对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设定依据
	《殡葬管理条例》（1997年7月国务院令第225号，2012年11月国务院令第628号修订）第八条：“建设殡仪馆、火葬场，由县级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提出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批；建设殡仪服务站、骨灰堂，由县级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审批；建设公墓，经县级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农村为村民设置公益性墓地，经乡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 


	备    注
	


	项目编码
	3704000101406

	项目名称
	涉外涉港澳台养老机构、省政府投资兴办养老机构许可（省委托实施）

	审批类别
	行政许可

	子    项
	无

	审批部门
	枣庄市民政局
	其他共同审批部门
	无

	审批对象
	申请设立养老机构的个人、单位或组织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2年修订）第四十四条：“设立养老机构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行政许可；经许可的，依法办理相应的登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2015年第一批省级削减行政审批事项和承接国务院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等项目的通知》下放省级行政审批事项第18、19、20项“涉外涉港澳台养老机构、省政府投资兴办养老机构设立、变更、注销许可”，委托下放设区的市政府民政部门。


	备    注
	


	项目编码
	3704000101407

	项目名称
	市属非公募基金会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审批类别
	行政许可

	子    项
	无

	审批部门
	枣庄市民政局
	其他共同审批部门
	无

	审批对象
	在枣庄市行政区域内想要设立、变更、注销非公募基金会的单位和个人

	设定依据
	《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年3月8日国务院令第400号公布）第六条第三款：“国务院民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基金会的登记管理机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和不属于前款规定情况的非公募基金会的登记管理工作。”《山东省民政厅关于创新社会组织登记和管理工作的通知》（鲁民〔2015〕29号）：“将非公募基金会的登记权限由省民政厅下放至设区的市和县（市、区）民政部门。”



	备    注
	


